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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35 证券简称：中科电气 公告编号：2025-062

湖南中科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控股子公司湖南中科星城控股

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权回购事项概述

湖南中科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电气”或“公司”）于 2021年 12月

1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2021年 12月 31日召开 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子公司湖南中科星城控股有限公司增资暨引入战略投资者的议

案》，同意全资子公司湖南中科星城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星城控股”）通过

增资扩股的方式筹措资金，加速产能扩张，其中，引入战略投资者深创投制造业转型升

级新材料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深创投新材料基金”）以人民币 9亿元认购中

科星城控股新增注册资本 9亿元，并就相关交易安排、后续退出机制、治理及特殊权利

等签订《关于湖南中科星城控股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以下简称“增资协议”）。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88）

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16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

购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南中科星城控股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现金方式回购

深创投新材料基金持有的中科星城控股全部股权，回购金额预计不超过人民币

1,182,977,705.94元，并授权公司管理层与深创投新材料基金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办理与

本次股权回购事项相关的一切事宜。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股东会审批。本次交易完成后，中科星城控股由公司控

股子公司变更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二、股权回购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深创投制造业转型升级新材料基金（有限合伙）

2、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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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经营场所：深圳市罗湖区东门街道城东社区深南东路 2028号罗湖商务中心

290301单元

4、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创投红土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5、出资额：2,750,000万人民币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G926Y12

7、成立日期：2020年 6月 28日

8、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咨询（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等规定需要审

批的，依法取得相关审批文件后方可经营）；非证券业务投资、股权投资、创业股权投

资（不得从事证券投资活动；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开展投资活动；不得从事公开募

集基金管理业务）。（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等规定需要审批的，依法取得

相关审批文件后方可经营）。

9、合伙人及份额比例

序号 合伙人性质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普通合伙人
深创投红土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

（深圳）有限公司
13,750 0.50%

2 有限合伙人
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股份有限

公司
2,250,000 81.82%

3 有限合伙人 深圳市引导基金投资有限公司 200,000 7.27%

4 有限合伙人 深圳市鲲鹏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150,000 5.45%

5 有限合伙人 深圳市罗湖引导基金投资有限公司 100,000 3.64%

6 有限合伙人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6,250 1.32%

合计 2,750,000 100%

10、关联关系：公司与深创投新材料基金不存在关联关系。

11、其他说明：深创投新材料基金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股权回购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的概况

企业名称：湖南中科星城控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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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梅溪湖街道亿达中建智慧科技中心 3幢 102号房

法定代表人：张斌

注册资本：120,000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0MA7CR1LD05

成立日期：2021年 11月 17日

经营范围：控股公司服务；新材料技术开发服务、咨询、交流服务、转让服务；锂

离子电池材料、石墨烯材料、电气机械设备、通用机械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电气设备、

电气技术、特种材料及新产品研发；新能源的技术开发、咨询及转让；材料科学研究、

技术开发；电子技术转让；电子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5 年 9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4,531,257,656.43 5,657,610,607.51

负债总额 2,535,317,261.24 3,341,204,636.23

净资产 1,995,940,395.19 2,316,405,971.28

2024 年 1-12 月 2025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3,432,917,294.14 4,115,494,267.79

利润总额 337,878,748.57 375,629,075.95

净利润 285,489,704.57 320,465,576.09

注：上表所列 2024年度的财务数据已经审计机构审计，2025 年 1-9月的财务数据

为财务部门测算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中科星城控股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涉及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者仲裁事

项等有关事项，亦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3、股权回购前后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回购前 回购后

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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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创投制造业转型升级新材料基

金（有限合伙）
90,000 75% -

湖南中科星城科技有限公司 30,000 25% 30,000 25%

湖南中科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 90,000 75%

合计 120,000 100% 120,000 100%

注：根据《增资协议》约定，深创投新材料基金同意将持有的占中科星城控股 30%

股权相应的投票权委托给中科星城科技，股权回购前中科星城科技拥有中科星城控股

55%表决权。

四、股权回购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深创投制造业转型升级新材料基金（有限合伙）

乙方：湖南中科星城控股有限公司

丙方：湖南中科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丁方：湖南中科星城科技有限公司

（一）标的股权

各方确认，公司以现金形式回购甲方所持中科星城控股 75%股权（以下简称“标的

股权”），对应注册资本人民币 90,000万元，其中实缴出资 90,000万元。

（二）回购价格及支付方式

1、回购价格

根据测算，标的股权回购价格=人民币 90,000万元×（1+8%N）－甲方投资款在共

管账户中产生的利息。其中 N为《增资协议》交割日至回购款支付日的年数，即 N=《增

资协议》交割日至回购款支付日/365天，预计不超过人民币 1,182,977,705.94元。

2、支付时间

公司应在 2025年 12月 29日前向甲方支付股权回购协议约定的回购价款。

（三）本次交易的交割及费用承担

1、自公司向甲方支付全部股权转让价款之日，视为标的股权交割完成。各方同意

中科星城控股就本次交易召开股东会，审议变更章程、股东名册、董事等事项，甲、丙、

丁三方同意投赞成票，同时各方应按照中科星城控股登记机关的要求签署必要的工商变

更登记文件，并于交割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成变更登记手续

2、本协议项下标的股权回购所产生的相关费用、税费等由各方按照法律规定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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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

（四）违约责任

1、本协议生效后，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股权回购协议的，即构成违约，

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由此产生的费用及损失。

2、公司延迟支付回购价款的，应按照未付金额的每日万分之五向甲方缴纳违约金。

五、股权回购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回购事项是公司按照此前增资协议约定所履行的回购行为，回购价格参考

此前约定由双方协商，回购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造成

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股权回购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发生变更。股权回购事项办结后，中科星城控股将由公司控股子公司变更为全资子公

司。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湖南中科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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